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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宁波大学医学院委员会

宁波大学医学院
医党字〔2017〕9 号

宁波大学医学院领导干部联系

青年教师制度

为了加强对我院青年教师的关心、教育和引导，加强青

年教师队伍建设，提高青年教师思想政治素质，促进青年教

师全面发展，根据学校要求，结合医院实际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一、联系对象

学院新引进从事高校教学科研工作不满5年或年龄在35

周岁以下青年教师。

二、联系方式

全院领导要在广泛联系青年教师的基础上，重点与 1-5

名青年教师建立经常性联系。通过日常谈心、座谈会、听课、

教学科研指导等多种形式了解青年教师的思想动态和工作

情况。

三、工作内容

听取他们对学院、学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，了解青年教

师思想动态，帮助青年教师解决在教学科研和生活等方面遇

到的困难和问题

1.了解和掌握青年教师的思想动态，针对他们普遍关心

的重点、热点和难点问题交换看法，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政

治教育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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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听取青年教师对学校和学院改革与发展，以及教学、

科研、服务地方、管理和服务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。

3.“双肩挑”院领导要对联系的青年教师给予教学与科

研方面的指导。

4.了解青年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情况，及时帮助解决或反

映存在的问题和困难。

5.青年教师应经常主动联系领导，汇报工作思想情况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1.每学期至少开展 2 次谈心活动。

2.领导干部要及时解决联系对象反映的有关情况，对涉

及青年教师成长和发展的主要问题要及时向学院党政主要

领导进行沟通和反映，对所反映的重大意见、建议及重要的

思想动态研究出台解决方案，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

后执行或报上级组织予以解决。

五、附则

本制度由 2017 年第 15 次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，自

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学院党政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院领导对口联系青年教师情况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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